
實踐大學學生放棄修讀輔系申請書 

學生             就讀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年級學號             ，

錄取本校      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學系為輔系，因            ，

願意自動放棄修讀資格；其已修及格之輔系科目及學分，依輔系辦法第八條規定，

得轉為主修學系選修科目及學分。 

 

謹陳 

主學系主任： 

輔系學系主任： 

註冊二組主任： 

教務長： 

 

 

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

聯絡電話：（Ｈ） 

行動電話： 

地  址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
